
附件 1:

第 24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啦啦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协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

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承办各阶段比赛的高等院校

四、独家商务运营合作伙伴

阿里体育有限公司

五、分区及参赛单位

东南赛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

广东、海南；

西南赛区：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

重庆、西藏、澳门；

西北赛区：山西、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

内蒙古、河南；

东北赛区：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

山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所在的高等院校以



校为单位组织队伍参赛。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1．分区赛：（2022 年 3 月—4 月）：东南赛区（江西师

范大学）、西南赛区（中南大学）、西北赛区（郑州大学）、

东北赛区（辽宁大学）。

2．四强赛：（2022年 6月，比赛地点另行通知。）

七、参赛资格

1．凡报名参加啦啦操选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

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

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含

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本、

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2．参赛运动员须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

化课考试合格者方可参加。

3．运动员年龄为 18—28 周岁，即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年 12月 31日期间出生者。

4．所有参赛队必须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含往返比赛途中及比赛期间）。

八、比赛办法

根据各大区赛报名情况和队伍综合能力，在各分区赛报

名队伍不均衡的情况下，由主办方与参赛队协商后进行调剂。



比赛设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根据项目的特点分别进行

现场比赛及评选。

1．参赛办法

各赛区将有 6支队伍晋级全国分区赛，其中，舞蹈啦啦

队和技巧啦啦队均可。全国各高等院校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本

省归属的赛区比赛，如参赛队伍数量超过规定的 6支队伍数

量，主委会将会参照当年或上一年全国学生啦啦操锦标赛的

比赛成绩优先进行资格确认，未入围该赛区的队伍有机会被

调剂到其他报名未满的赛区参赛。

2．分区赛

依托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分区赛进行，参赛队伍 6

支，各队伍将通过现场比赛裁判打分 80%，吉祥物表演 10%，

网络人气票选评分 10%进行。

现场比赛为期 4天，在篮球赛开幕式前到达（第一天至

第二天报到、培训，第三天至第四天为比赛日），经现场抽

签排序，每场篮球比赛中，将由两支参赛啦啦队进行比赛。

各赛区排名第一名参加总决赛，共计 4支队伍。

3．总决赛

依托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四强赛进行，参赛队伍 4

支，比赛为期 4 天（第一天至第二天报到、彩排；第 3—5

天为比赛日），经现场抽签排序，每场篮球比赛中，将由两



支参赛啦啦队进行比赛。全国总排名最终由现场比赛裁判打

分 70%，吉祥物表演 10%，现场展示互动 20%进行。

九、竞赛规则

（一）比赛内容

1．啦啦操小成套：各队须准备 4 套不同风格小成套，

每场比赛啦啦操小成套 2 套，用于篮球比赛第 1—2 节和第

3—4节的节间休息时进行展示。

2．啦啦操大成套：各队须准备 2 套不同风格大成套，

每场比赛啦啦操大成套 1套，用于篮球比赛中场休息时进行

展示，吉祥物表演须在至少一套大成套中结合展示。

（二）比赛流程

比赛将采用捆绑式的办法，即每场比赛啦啦队与篮球队

两两组合，一支啦啦队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将固定所属一支篮

球队，通过展示啦啦操为其加油喝彩：

1．暂停休息：在每节暂停期间（1分钟）啦啦队须在赛

场周围带动观众为所属篮球队呐喊助威，可运用规则允许的

道具自行编排口号与动作。

2．节间休息：1—2节的节间休息（2分钟），3—4节的

节间休息（2分钟）。两支啦啦队分别根据所属篮球队的主、

客角色，采用先主后客的顺序在每节休息依次上场进行啦啦

操小成套展示，每支啦啦队在全场比赛将有 2次节间休息的

啦啦操展示。



3．中场休息：比赛中场休息（10分钟），两支啦啦队分

别根据所属篮球队的主、客角色，采用先主后客的顺序在中

场休息依次上场展示啦啦操大成套和吉祥物表演。

（三）比赛要求

1．成套要求：

（1）啦啦操小成套：爵士、街舞、花球、高踢腿、技

巧、自由舞蹈风格（包括：世界各国舞蹈），其中至少有一

套展示具有“体育运动”或“篮球项目”特征的动作风格，技巧

啦啦操展示需融入舞蹈元素特征，在不违反技术技巧及难度

要求的基础上鼓励多样化的表演动作。

（2）除技巧啦啦队外每支舞蹈啦啦队小成套表演不能

低于四种以上风格，且小成套不能重复上场，否则将予相应

减分，详见附件 3评分规则解析。

（3）啦啦操大成套：花球、爵士、街舞、高踢腿、技

巧啦啦操均可。技术风格执行《2017—2020啦啦操竞赛规则》，

吉祥物表演结合须自然流畅，鼓励表演互动的整体性。详见

附件 3评分规则解析。

2．技术技巧及难度要求：

（1）舞蹈啦啦操：执行《2017—2020啦啦操竞赛规则》，

成套动作中运动员为体现运动能力所展示的跳跃、转体、翻

腾、柔韧等技术技巧动作，属于成套的一部分，必须是完美

展示，否则将视情况予以相应减分。



（2）技巧啦啦操：执行《2017—2020啦啦操竞赛规则》，

翻腾、托举、抛接、金字塔难度不允许超过四级标准，必须

有保护员；不鼓励采用易发生损伤的高危难度动作；吉祥物

不得出现有安全隐患的难度动作。

3．成套风格要求：

成套动作应具有动感和激情，能感染现场观众，带动现

场氛围。动作、音乐、服装、道具的应用，与创意和表现需

高度吻合，鼓励有主题的成套创编。

4．时间要求：

小成套：音乐时间为 35秒，成套动作时间可加减 5秒，

否则将予以减分。

大成套：音乐时间不超过 2分 30秒，否则将予以减分。

5．其它要求：

（1）为丰富比赛形式和内容，大会鼓励队伍根据成套

主题进行舞台化包装，并允许使用手持道具。但比赛着装、

鞋或吉祥物不允许出现非赞助商品牌；有纹身的部位要求遮

挡，不能暴露；不得佩戴任何饰品；舞蹈啦啦操小成套鼓励

在不影响面部表现的情况下散发展示，自由舞蹈风格中不鼓

励性感动作过多的热舞。

（2）音乐选择须节奏强劲、旋律明快、充满激情、剪



辑合理、录制清晰。每个套路音乐要求统一制作 10 秒以内

的进场及退场音乐。所有比赛音乐在比赛报到时，以 U 盘

形式交大会统一拷贝播放。

（四）评分标准

按照 ICU 国际啦啦操联盟制定的《2017—2020啦啦操

竞赛规则》进行评分。

（五）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为标准篮球比赛场地：木质地板结构，长 28

米，宽 15 米，比赛场地不设界限，队伍可以在任何位置开

始或结束动作，为了更好的表演效果，鼓励以中心场地为基

点设计队形变化。

（六）赛场纪律

各队伍在比赛期间必须严格遵守赛场啦啦队行为守则，

积极与球队和观众进行互动，球队入场式和场边互动、加油

口号以及吉祥物表现将作为队伍总体评价的评分内容之一。

无故离席、场边组织散漫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进行相应扣分。

（七）裁判方法

1．裁判选派：本次大赛的裁判员均由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选派。分区赛裁判长 1名，裁判员 5名；全国总决赛裁

判长 1名，裁判员 4名。



2．成套动作评分：百分制评分，通过现场裁判打分再

扣去裁判长减分（如超出时间、规则违例等）即为该成套动

作的最后得分。

3．啦啦队展示的每个成套动作都将由每位裁判员给出

得分，所有裁判员给出得分相加后的平均分为该套路的最后

得分。

4．预赛成绩评分：啦啦队在一场篮球比赛中所有成套

动作（大成套、小成套、吉祥物表演）乘以各自比例后得分

之和为本队该场比赛预赛成绩。决赛成绩评分方法同预赛。

5．行为准则评分：本次大赛特设啦啦队赛场行为准则

评审组，由赛事官员、裁判委员会组成，评审组对各啦啦队

在赛场的行为表现进行评审,表现优异的队伍可特获评审组

额外加分,反之被减分，行为准则得分最终决定部分单项奖的

归属（附件 2）。

6．最终成绩：由预赛和决赛两场比赛成绩之和为队伍

的最终成绩（分区赛需要加上线上投票评分为队伍最终成

绩）。

十、比赛报名

1．报名人数：

每支参赛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 1人，运动员 12-16人。

技巧啦啦队运动员性别不限，舞蹈啦啦队男生不能超过运动

员总数的 50%，每套动作上场人数不得低于 12人。



2．报名时间：

各参赛队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报名截止日期至 2022年 2

月 15日。

3．报名办法：

各参赛队认真填写纸质报名表（附后）并加盖学校公章

发送电子版至邮箱：55637723@qq.com。

联系人：廖老师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分区赛

各赛区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获

奖队伍将颁发奖杯、证书。

（二）四强赛

设第一名 1名，第二名 1名，第三名 2名，获奖队伍将

颁发奖杯、证书。

（三）单项奖

2．各赛区均设最佳服装、最佳表演、最佳编排、最佳团

队、最佳吉祥物、最具人气奖 6个单项奖。评选优秀教练员、

裁判员若干名，颁发证书。

3．总决赛设年度明星啦啦队，年度最佳吉祥物，年度最

佳表演奖、年度最佳编排奖 4个单项奖，颁发奖杯、证书。

体育道德风尚奖 2个，颁发奖匾。

十二、经费及服装



（一）分区赛

1．所有参赛人员（以报名表为准）交通往返费用自理。

2．所有参赛人员在赛区期间的食宿均由赛区组委会提

供。

3．大会将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提供装备，包括但不

限于 Polo衫、短 T恤、运动袜及背包等。

4．裁判员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工作津贴由组委会

负责。

（二）全国四强赛

1．所有参赛人员（以报名表为准）交通单程费用均由

组委会统一报销（以动车/高铁二等座实际票据为准,飞机经

济舱机票 5折及 5折以下）；

2．所有参赛人员在赛区期间的食宿均由赛区组委会提

供；

3．大会将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提供装备，包括但不

限于 Polo衫、短 T恤、短裤、运动鞋、运动袜及背包等。

4．裁判员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工作津贴由组委会

负责。

十三、本规程未尽事宜，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负责补

充、修订和解释。


